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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首次向社工组织
购买矫正服务

通讯员 上军 陈琳

本报讯 日前，舟山市司法局新城分局管

辖的一批社区矫正人员，来到临城毛竹山一劳

动基地参加公益劳动。此次活动由舟山市香

园社工服务中心组织，该组织成为当地首个承

担司法矫正的社工组织。

“着眼于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教

育和帮扶，预防和减少社区矫正对象重新违法

犯罪，去年底我们推出社区矫正业务非执法类

项目购买服务。”新城司法分局局长董郑辉介

绍，此举在于逐步建立以司法行政工作者为核

心、社会工作者为辅助、社会志愿者为补充的

“三位一体”社区矫正新格局。

成立于2014年9月的舟山市香园社工服

务中心，是舟山市首家5A级综合性专业社工

服务机构。中心已开发社区儿童青少年服务、

老年人服务、社区戒毒康复服务、社会化拥军

优抚服务、志愿者管理与服务等27个专业社

工项目，累计服务16万多人次，协助68名吸毒

人员成功戒除毒瘾，回归社会。

中心成立至今，相继获得浙江省品牌社会

组织、浙江省最美禁毒人、浙江省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实训基地、浙江省优秀社会工作机构、

舟山慈善奖慈善项目奖等荣誉称号。

“首次介入社区矫正工作，是对我们一个考

验。”中心负责人说，该中心服务内容包括：教育

学习服务、公益劳动服务、上门走访服务、个别

教育和心理矫正服务。如每季度组织社区矫正

对象参加社会公共道德、法律常识、时事政策等

教育学习活动；每周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参加公

益劳动；每月根据司法所列出的非重点社区矫

正对象进行上门走访，及时了解社区矫正对象

的思想工作动态和现实行为表现。

《天目全球抗疫排行榜》第30期发布
中国继续位居榜首

天目新闻

3月7日，《天目全球抗疫排行榜》第30期

发布，中国总分较上一期提高2.5分，继续位居

榜首。本期榜单统计显示，排名前5位中，除

中国依然稳居榜首外，其余位次皆有所波动。

目前，我国本土疫情形势总体保持平稳。

近期，国内疫情呈现点多、频发，德尔塔和奥密

克戎变异株叠加流行的特点。广东、吉林、山

东、甘肃、河北、内蒙古、江苏、云南等地均出现

本土疫情。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从我国疫

情防控经验来看，现行的防控措施应对奥密克

戎变异株是有效的，关键在于落实“四早原

则”，压实“四方责任”。

香港第五波疫情形势严峻，中央政府伸出

援手，适时调配医护人员，有力统筹防疫物资，

全力保障香港民生物资供应。据香港特区政

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3月6日下午公布的消

息，香港连续三天新增确诊病例出现下降。

走访送温暖

3月7日，天台县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心赤城

流管所开展进社区慰问残疾人活动，送上关爱和生

活必须品。 通讯员 施宣良

郑文

3月7日，浙江省“智慧医保”系统全域接入国家医疗保

障信息平台上线活动在绍兴举行，标志着浙江省“智慧医保”

系统正式在全省域上线运行，我省全面融入全国医保信息

“一张网”。

浙江省“智慧医保”系统，是国家医疗保障局主导的全国

性医保信息系统——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的上线运行将全面形成全省医疗保障“一张网”，实现

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医保业务跨系统、跨层级、跨部门的“一网

通办”。

据了解，过去，我省11个设区市共有54套医保信息系

统，相互分割、难以共享、区域封闭。浙江“智慧医保”系统的

全面上线，统一了全省医保的业务编码、数据规范和经办规

程，实现全省每年8亿次医保结算在同一套系统，为我省

5600万参保人员、2万多家医药机构提供统一、高效、兼容、

便捷、安全的服务，并为全省医保部门业务办理、监督管理、

公共服务、决策分析等提供数字支撑，意味着我省医保信息

化迈上了标准化、集约化、一体化的新台阶。

去年12月31日，“智慧医保”系统在嘉兴市率先上线，

随后在省本级和其他设区市陆续推进。3月7日，随着最后

一站绍兴市的成功上线，浙江“智慧医保”系统正式在全省域

上线运行。

目前，该系统运行稳定，高峰时段并发结算量40万笔/

小时，结算响应时间小于0.4秒，日结算量最高达到240万

笔，“智慧医保”数据中台通过创新引入数据库归档日志+流

处理技术，省平台数据同步上报国家平台，平均用时3.5秒。

据不完全统计，在“智慧医保”系统建设中，全省共投入

业务骨干2024人，完成22305家定点医药机构对接，完成

7836万参保人员共45T数据迁移。

保障妇女权益

近日，海宁市法院干警来到

市人社局举办的女性就业专场

招聘会，开展妇女维权宣传。法

院干警就地设置普法宣传台，向

过往群众发放手册，解答妇女就

业维权、婚姻家庭、继承等法律

问题，引导广大妇女用法律武器

维护权益。

通讯员 海薇

（上接1版）

孩子随母姓，丈夫离婚时要求改父姓，
可以吗？

李某怀孕时与丈夫金某发生矛盾，于分居期间诞下一

女，取名李小某。后李某向法院起诉要求与金某离婚。金某

提出，如果离婚，女儿李小某必须改姓父姓。法院审理后认

为，孩子出生在夫妻分居期间，李某未与金某协商就为孩子

取名，虽有不妥，但事出有因。婚生子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

母姓，李小某随母姓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也不存在对未成年

人明显不利的情形，故对于金某要求孩子改姓的主张，不予

支持。

法官说法：受传统观念影响，子女随父姓的情况较为普

遍。其实对于孩子姓氏，民法典规定，自然人应当随父姓或

者母姓，赋予了夫和妻平等的冠姓权。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在

复函中明确指出“认为子女只能随父姓，不能随母姓的思想

是不对的”。正常情况下，夫妻应协商一致，共同决定子女姓

氏。特定情形下，子女姓氏的决定或变更未经夫或妻一方同

意的，应着重从社会公序良俗及子女利益出发考量，确定是

否变更，并充分尊重子女本人意愿。

感情破裂后丈夫转移财产，能否“收复
城池”？

陈某起诉妻子王某要求离婚，被法院驳回。此后，陈某

擅自将婚姻期间购置的汽车出售，将其名下的50余万元存款

转移。王某得知情况后起诉至法院，要求与陈某离婚，并要

求陈某少分财产。法院查实陈某变卖、转移财产50余万元，

行为恶劣，依法判决陈某少分夫妻共同财产12万元。

法官说法：离婚纠纷中，掌握财产的一方往往欲通过隐

藏、转移、变卖、挥霍等方式来达到多得夫妻共同财产的目

的。民法典明确规定有上述行为的一方，在离婚财产分割时

可以少分甚至不分。这一具有惩戒意味的规定，有效打击了

婚姻中强势方肆意转移财产的行为，达到了让违法者得不偿

失、悔不当初的法律效果。

丈夫婚内出轨，赠与“小三”大额钱财，
怎么办？

吴某发现其丈夫周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向婚外

情对象贾某转账40余万元，其中不乏“1314”“5200”等具有

特殊含义的金额。离婚后，吴某将周某和贾某诉至法院，要

求贾某返还周某非法处置的夫妻共同财产。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周某赠与贾某的款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周某无权以

个人名义单方处分，且该行为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法院认定

周某与贾某之间的赠与合同无效，判决贾某返还款项40余

万元。判决生效后，贾某已将款项返还吴某。

法官说法：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

共同财产，双方具有平等的处理权。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而单方处分共同财产，为法律所允许，对另一方发生

效力。但丈夫擅自向“小三”赠与财产，并非家庭日常生活所

需的支出，损害了妻子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的合法权益，并

且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故丈夫的赠与行为无效，“小

三”应当返还所得财物。

丈夫暗地向外举债，面对债权人起诉，
怎样“绝地求生”？

刘某向龚某借款60万元并出具借条。刘某与妻子黄某

离婚后，龚某起诉刘某与黄某，要求两人共同偿还借款。法

院审理查明，借款前后刘某与黄某并未为家庭进行过大额支

出，60万元借款明显已超出了夫妻的日常生活需要，黄某未

在借条上签字，故法院认定该笔借款并非夫妻共同债务，属

于刘某个人借款。

法官说法：夫妻一方擅自对外借款，实属婚姻中难以避

免的“雷区”。民法典的“共债共签”条款，规定对于金额超出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原则上只有在夫妻共同签字或经

未签字一方事后追认后才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最大限

度避免了女性在婚姻中“被负债”现象。

丈夫去世，留下的唯一住房继承者众，
又该“何以为家”？

张某的丈夫去世后，留下位于鄞州区的一套住宅。根据

法律规定，张某、张某丈夫的父亲、丈夫与前妻的女儿均享有

继承权。如果依法分割，张某将面临居无定所的状况。为保

障张某的居住权益，经协商，张某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

“居住权”登记手续，领取了“居住权”证，确保张某能够在房屋

内继续居住，这也是宁波市发出的首张“居住权”登记证明。

法官说法：居住权是民法典新增的用益物权，将居住权

益从所有权中析出，明确享有居住权的人可以不是房屋所有

权人。居住权由房屋所有权人和居住人协商确定，在不动产

登记部门进行登记后设立，不得转让和继承。居住权为离婚

后共同居住、继承后共同居住等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

进一步完善了弱势群体最关注的住房保障机制。

浙江“智慧医保”系统全省域上线运行


